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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解 磊）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国家标准GB/T 35795《全生物降
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标准修订第二次
讨论会暨生物降解地膜示范应用现场
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生物降解地膜每
年的覆膜面积已接近 300万亩，应用区
域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作
物有玉米、番茄、甜菜、辣椒、马铃薯、红
薯、花生、大蒜、水稻、棉花等。在多年
的示范应用中，根茎类作物覆盖生物降
解地膜后，不仅能解决残膜污染问题，
还能实现增产；水稻使用除草膜时，不
仅可治理残膜污染，还因免用除草剂等
农药节约了成本，同时提高了水稻的绿
色品性；在旱稻种植中，生物降解地膜
的生物降解性能优势更为突出。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降解塑料
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我国地膜的用量每年已超过 145万吨，
覆膜土地达2.5亿亩。自上世纪80年代
地膜被推广使用以来，它对农作物的保
温、保墒及增产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地膜使用废弃后，因无法降解成为土
壤面污染源，若不进行治理，将会造成
严重的土壤污染，最终影响农作物
收成。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农地膜污染治
理工作，通过加强回收、使用生物降解
地膜、改进农艺等措施，取得了较好的
治理成效。尤其是生物降解地膜，在农
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近些年通过示范应用，积累了丰富
的应用经验。

由北京工商大学牵头组织的国家
标准GB/T 35795《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
覆盖薄膜》于2017年12月29日发布，并
于2018年7月1日正式实施。“生物降解
地膜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上述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标准发布和实施后，
极大地促进了生物降解地膜的生产、推
广与应用，同时为生物降解地膜的监管
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推动了农业绿
色发展和土壤环境保护。一是推广面

积快速增长，生物降解地膜标准实施
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多地政府陆续
发布相关数据，生物降解地膜已从零星
试点逐步走向规模化应用，尤其在北方
干旱地区和特色作物种植区推广效果
显著。二是技术创新与产品优化，标准
实施推动了生物降解地膜材料和生产
工艺的持续创新与突破，目前已形成

“原料合成—改性加工—配方设计—终
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技术创新
不仅提高了生物降解地膜的性能，还降
低了生产成本，为其大规模推广奠定了
基础。三是生态效益显著提升，生物降
解地膜减少了白色污染，改善了土壤质
量，与传统地膜相比，不会造成长期土
壤板结和肥力下降问题。“随着技术进
步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生物降解地
膜有望逐步替代传统 PE地膜，为实现
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
大贡献。”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坦言，该标准在实施过程
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例如，降解性能

的规定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及适用性有
待加强、降解地膜材质种类需更新完
善、有必要建立追溯方式以打击伪降解
产品等。基于以上原因，全国生物基材
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根据
调研及不同使用单位对标准实施的反
馈情况，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
司提出了标准修订申请，于2025年2月
获批并下达修订计划。

在本次标准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
企业代表对GB/T 35795《全生物降解农
用地面覆盖薄膜》的讨论稿进行了认真
研讨，就标准名称、适用范围、产品分
类、技术指标、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资料性附录等各项内容及涉
及的检验检测方法逐一讨论并达成共
识。下一步，起草组成员将按照本次会
议讨论内容继续修订完善文本，规范表
述形式，完善资料性附录内容，补充完
成验证实验及数据分析，预计在 8月中
旬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同时同步撰写标准编制说明。

地膜，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帮手，其作用堪称农田的“生态
调节器”，能有效提高地温、保持土壤水分，还能抑制杂草生长，
为农作物生长创造良好条件。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自
1993 年以来，我国地膜使用量和覆盖面积进入持续增长期，
2023年全国地膜使用量达 137.5万吨，覆盖面积达 2.66亿亩，较
1993 年分别增长 2.2 倍和 2.5 倍，覆膜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15%。

然而，传统农用地膜主要原料为聚乙烯，在大自然中难以
完全降解，若不及时回收，破碎残膜如同地下“塑料网”，影响作
物根系生长和水肥运移，那些随风飘散的地膜碎片更成为乡村
生态的痛点。当废旧地膜残留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与增产
需求形成矛盾，地膜如何实现“绿色重生”？

当前，全国各个地方在废旧地膜回收利用方面因地制宜，
编织了一张覆盖生产、使用、回收、加工、再利用的全产业链“绿
色大网”。这张由政府政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农户积极参与
共同编织的“绿色大网”，正在将农田生态治理的“难点”转化为
循环经济的“亮点”。当最后一茬农作物完成收割，被回收的废
旧地膜并未走向废弃，而是开启了从农业废弃物到高值化产品
的蜕变之旅。从田间地头到现代化加工车间，地膜的资源化利
用之路让废旧地膜重获新生。

记者走进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兰州金土地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土地”）的造粒车间，一条专业化生产线正在
运转：废旧地膜先经剪切设备切成适宜尺寸，再通过破碎环节
化作细碎小片，随后经高压螺旋冲洗和二次漂洗完成深度清
洁，挤压脱水后热熔成流体，最终由挤出机塑形切成米粒大小
的塑料颗粒。

“废旧地膜的处理环节极为复杂。”该公司总经理金鑫海随
手抓起一片粘满泥沙的残膜，“薄薄的残膜两面紧密附着泥沙
和农作物根茬等杂质，给回收加工带来极大挑战。也正因如
此，塑料粒子转化率仅为 30%左右，约 3吨的废旧地膜才能生产
出 1吨的塑料颗粒。”

面对重重困难，金土地从源头开展技术革新，改良配方提
升地膜抗老化性能，采用先进除静电工艺，降低废旧地膜表面
对细小灰尘、草屑的吸附力，杂质在冲洗环节能快速分离，大大
提升了清洗效率，也减少了后续加工的损耗。使用这种废旧地
膜生产的再生塑料颗粒塑化性良好，能够广泛应用于塑料容
器、塑料管材、塑料包装等再生塑料产品生产，打造出“生产—
回收—加工—再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闭环。“在过去的 2024年，
公司废膜回收加工总量达到了 1.95万吨左右。”金鑫海介绍。

目前，甘肃省废旧地膜资源化利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
以金土地为代表的“回收—粉碎—清洗—造粒—深加工”路径，生产PE管材、滴
灌带等再生产品；二是将废旧地膜粉碎后与矿渣混合，加工生产下水井壁、井
盖、绿化围栏等建材制品，实现多元化利用。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丰润节水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可见废旧地膜二
次加工的忙碌生产线。“我们将回收来的废旧地膜一部分加工成再生塑料颗粒，
制成塑料管材，其余不能利用的残膜结合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部进行了无害化
利用。”丰镇市农牧局副局长温云宝介绍，2024年该市回收地膜 3154.32吨，其中
资源化利用 1460.13吨，资源化利用率为 46.29%，逐步迈向新膜增产增收、旧膜
变废为宝、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废旧地膜除了二次加工成再生产品，还能做什么？对于回收量不足以支撑
本地加工企业的地区，焚烧发电成为可行路径。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农牧局副局长张哲介绍：“2024年集宁区覆膜面积 7万
亩左右，地膜使用量约 380吨，回收率超 85%，回收量 333吨左右。相对覆膜面
积大的地区，集宁区耕地面积小，回收地膜的量较少，不足以支撑当地建立废旧
地膜二次加工的企业，便与垃圾焚烧发电厂合作，将废旧地膜焚烧发电。”

据了解，发电厂会对接收的废旧地膜进行专业处理，焚烧过程中配备先进
的环保设备，对产生的废气、废渣等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则面临不同挑战。“当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向日
葵，尤其是向日葵的根茬很大，地膜回收时难以将其和作物的根茬分开，每年大
约有 3万吨这样的混合地膜。对此，当地引进企业，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机
组处理秸秆根茬与废旧地膜的混合物。”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耕保股股长白
洁介绍，“过去农户常在田间焚烧，存在火灾隐患且污染大气，现在统一回收焚
烧发电，混合物中的根茬能提高热值，与生活垃圾混合燃烧更充分。”

“这种混合焚烧发电的方式，既解决了废旧地膜和作物根茬的处理难题，又
为生活垃圾处理提供了助力，实现了‘1+1>2’的效果。”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
副局长刘尚海表示。

目前，杭锦后旗的这种创新处理模式成功实现了废旧地膜的无害化和资源
化，有效改善了当地农业生态环境，同时产生了可观的能源效益，引得众多技术
人员纷纷前来观摩学习，为其他地区处理废旧地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科学推进地膜使用与回收，是治理农业地膜残留、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举
措。”刘勤强调，未来将聚焦重点区域，紧盯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再利用全链
条，通过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和全生物降解地膜替代，“双轨并行”实现源头减
量、过程管控与末端回收一体化推进。同时，以坚持源头管控，强化达标地膜供
给；坚持科学使用，因地制宜推广适用技术与模式；坚持分类处置，完善回收网
络与资源化利用体系——“三个坚持”为路径，推动地膜污染治理取得实效，为
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农民日报）

近年来，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难
题，传统回收方式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近
日，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传来喜讯，
其研究团队成功找到了生物降解 PU（聚氨酯）塑
料的全新方法，降解效率提升 10倍以上。

报道称，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
所结构生物学平台实验室研究团队“破解”了一
个 PU 塑料解聚酶，他们获得了这种来自大自然
的野生型酶的晶体结构，由此揭示出酶能够高效
降解 PU塑料的分子机制。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结合进化指导的酶挖
掘技术，不仅找到了一个新的野生型 PU解聚酶，
还通过对其进行结构优化和分子改造，开发出了
性能显著提升的双突变体。这种“人工酶”的部
分突变体对聚酯型聚氨酯的降解效率比野生型
酶提高近 11 倍，大幅提升了 PU 塑料的回收利
用率。

生物法是废弃塑料降解领域技术研究的国
际热点。相比于惯用的“高温高压”物理法和“高
盐浓酸”化学法，生物法将酶作为降解工具，利用
其能够加速化学反应的特性，低耗能、低污染地
温和“吃”掉塑料。

除上述优势外，生物法还能实现塑料降解的
多次“循环”。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刘卫东介绍，经过生物酶降解后，废
弃塑料将转化为组成塑料的各类单体小分子，不
仅这些小分子能被直接用于塑料再生，解聚酶在
失活前还能继续用于塑料降解。“这让废弃塑料
生物降解成为循环经济的典型案例。”刘卫东
表示。

据悉，PU 塑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
见，保温泡沫箱、汽车坐垫中的海绵等均由它制
成。相比于生物降解法相对成熟、化学键单一的
PET 塑料，PU 塑料的化学键更多，生物降解难度
更大，已发现的 PU解聚酶也更少。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目前人类每年生
产超4亿吨塑料，其中只有不到10%被回收利用。

刘卫东认为，该成果为 PU 塑料的规模化生
物回收提供了更为高效的工具，并对降解后的塑
料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酶制剂的工业化应用。”
（综 合）

北京市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北京市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守护校园美好“食”光 共筑健康成长防线

为切实保障辖区广大师生用餐安
全，巩固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果，
夯实食品安全底线，北京市丰台区市
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春季校园食
品安全系列守护行动，共筑健康成长
防线。聚焦重点环节，织密风险防控
网。近日，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与区教委、卫健委、财政局、公安分局
五部门共同开展联合检查，深入查看
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及膳
食经费管理情况。工作人员重点检查
了供餐运营管理、进货查验制度落实、
加工制作过程控制等方面的情况，针
对薄弱环节进行了风险提示，确保不
留食品安全隐患。科技赋能监管，画
好社会共治圆。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综合运用监管 e码查、“北京阳光
餐饮”APP等智能化监管手段，执法人
员远端抓取数据，对校园食堂及供餐

单位科学监测，进一步提升监管效
率。同时，建立校园内食品安全投诉
举报机制，鼓励广大师生及家长积极
参与到校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及时
反馈校园食品安全的疑虑或问题，打
造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同心圆”。主
动向前一步，守护成长好“食”光。北
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始终坚持服
务为先的理念，为学校、托幼机构食
堂提供贴心的食品安全指导。执法
人员利用非就餐时间，错峰上门进行
带教培训，详细讲解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操作规范以及应急处置流程等内
容。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提
升了食品管理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
和操作技能，也督促管理主体切实做
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营造一个更加
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

（樊 宁 曹新林）

变
废
为
宝

废
旧
地
膜
实
现
﹃
绿
色
重
生
﹄

《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将有效解决残膜污染土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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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推行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是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推进农业农村绿

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剂“良方”。

自2023年，石阡实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以来，全县两年共示范推

广加厚高强度地膜4万余亩，全生物降解地膜8000余亩，农民群众农业生态环

保意识明显增强，科学使用地膜水平和主动回收地膜的责任意识得到极大提

高，全县农膜回收体系基本建立。

图为石阡县科学使用地膜。 （金台资讯）

贵州石阡：地膜护良田 沃野焕新颜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序
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河北晨宇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晨宇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晨宇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贷款
银行
衡水
银行
衡水
银行
衡水
银行

借款
合同号

5222010C
1214061

5222102C
1315548

5222102C
1315548

担保人

高照坤、高健、芦秀芬

高照坤、高健、芦秀芬、河
北晨宇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高照坤、高健、芦秀芬、景

县东风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
合同号

5222102C1
315548310
5222102C1
315548311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河北谜思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北椽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5

年7月11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河北谜思科技有限公司将其对以
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北椽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现通知债务人尽快向河北椽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
公告。

公告人：河北谜思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椽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贷款编号

XCXHD202100141287

债务人/
担保人
赵治蘅

贷款发放金额

1,150,000.00

截至2025年4月
28日本金余额
1,150,000.00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赵治蘅：

四川和众聚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25年7月22日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
权依法转让给成都拓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合同内容不变。截至本公
告之日止，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成都拓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通知下列借
款人/担保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成都拓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履行
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金额：人民币元

成都拓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四川和众聚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7月28日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务人

厦门誉美工贸有
限公司

厦门神佰进出口
有限公司

厦门国乔福泰农
产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苏迅电梯
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蒙友互联软
件有限公司

傲农投资重整债
权

债权金额
（万元）

1,761.59

1,122.49
306.00

147.17

156.01

668.94

184.79

1,516.13

5,863.10

本金余额
（万元）

1,600.00

1,100.00
300.00

144.00

150.00

650.00

180.00

1,516.13

5,640.13

利罚息、费
用（万元）

161.59

22.49
6.00

3.17

6.01

18.94

4.79

0

222.98

抵押人名称

傅子廷、
李雅静
黄韵琴
蔡明群

蔡明群

蔡晓平

卢春黎

厦门蒙友互联
软件有限公司

/

/

抵质押物名称

思明区新华路65号之二2901室

海沧区沧虹路319号
思明区湖滨东路122号403室

海沧区海沧大道819号2203室

集美区天水路501号207单元

同安区南门路 118 号生产车间
一至八

集美区诚毅大街 358 号 1201 单
元

傲农投资持有的傲农生物流通
股股票4875000股

/

抵押
顺位

一押

一押
一押

一押

一押

一押

一押

/

/

数量（面
积/股票）

218.52㎡
738.91㎡
63.23㎡
166.45㎡
259.92㎡
5604.27㎡
484.35㎡

4875000股

/

诉讼进度

已执行立案

仲裁立案
仲裁立案

诉讼立案排
队中

执行立案中

未仲裁

已执行立案

已执行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年5月31日；单位：万元

注：本公告清单所列为截止2025年5月31日（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及利息、代垫费用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
债权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借款人
名称

杨景龙

李玉华

林赛玲

刘卓欣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贷款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截至2025年7

月11日）

6,873,342.08

3,283,500.00

6,224,880.02

2,945,948.95

借款合同及
抵押合同编号

1510202206181820、
1510202206181820DY-1

1510202204264051、
1510202204264051DY-1

1510202111175945、
1510202111175945DY-1

1510202106035403、
1510202106035403DY-1

担保人名称

\

钱立果、深圳市
百泰纺织品有限

公司
李永东、罗秀华、
深圳市芒果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诺鑫科
技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1510202206181820BZ-1

1510202204264051BZ-1

1510202111175945BZ-1

1510202106035403BZ-1

原贷款行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与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下称“转让方”）与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下称

“受让方”）签订的编号为HIBZ-ZCZR-2025-27、HIBZ-ZCZR-2025-28的《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方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
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
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
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8日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九洲大道东1199号泰福国际金融

大厦首层B区及25-26层；联系人：冉运益；电话：0756-3233388-275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金融中心A塔13层；联系人：

张妙丽；电话：19124378049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于2025年07月10日签署编号为
【008322025D002】的《债权转让合同》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
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厦门
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8日

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5年5月31日
债权人：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刘毅、孙海程
担保人：刘毅
本金：4,855,000.00元
贷款合同编号：2022111500000012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5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加倍迟延履行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按贷款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上述借款人、担
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或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
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3层；联系
人：张妙丽；电话：19124378049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海秀路2028号农
商银行大厦；联系人：王宇；电话：0755-25189667

公 告

借款人

翟俊伟

抵押物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
旗路1902号10幢13407室

案号
（2024）西莲证执字第187号
（2024）陕0112执11802号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明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法盾联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8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州明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明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
公司、深泛联投资（深圳）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法盾联和商务咨
询有限公司各自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公告清单所列主债权
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广州法盾联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应直接向广州法盾联和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及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
名称

江苏隆力
奇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隆力
奇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隆力
奇集团有
限公司

江苏隆力
奇生物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苏州市江
南食单餐
饮管理有
限公司

苏州市江
南食单餐
饮管理有
限公司

苏州市江
南食单餐
饮管理有
限公司

信达重工
（苏州）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22 苏 银 贷 字 第
811208142646 号、2023 苏
银展字第811208142646号
2022 苏 银 贷 字 第
811208142636 号、2023 苏
银展字第811208142636号

2022 苏 银 贷 字 第
811208142522 号、2023 苏
银展字第811208142522号

2022 苏 银 贷 字 第
811208142531 号、2023 苏
银展字第811208142531号

2015苏银贷字第
SC100035号、
811208000563

2015苏银贷字第
SC1115068号、
811208002739

2015苏银贷字第
811208005373号、

811208005373

2017苏银贷字第
811208025730号

担保人

常熟市东方日用品厂、徐之伟、
苏州观天下投资有限公司、海
阳市佳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东方日用品厂、徐之伟、
苏州观天下投资有限公司、海
阳市佳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东方日用品厂、徐之伟、
苏州观天下投资有限公司、海
阳市佳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徐
之伟、苏州观天下投资有限公
司、海阳市佳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于筠、张家庆、苏州市俊翔贸易
有限公司

于筠、张家庆、张颖一、程伟民、
王凤娟

颜义华、张素英、时拥军、时丽
华、于筠、张家庆、苏州市俊翔

贸易有限公司

袁根兴、苏州市康能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唐学珍

担保合同编号

2021苏银最权质字第81120809592202号；2022苏银最抵字第
LLQJT号；2022苏银最保字第81120814248901号；2022苏银
最保字第81120814248902号；
2021苏银最权质字第81120809592202号；2022苏银最抵字第
LLQJT号；2022苏银最保字第81120814248901号；2022苏银
最保字第81120814248902号；
2021苏银最权质字第81120809592102号；2021苏银最权质字
第81120809592202号；2022苏银最抵字第LLQJT号；2022苏
银 最 保 字 第 81120814248901 号 ；2022 苏 银 最 保 字 第
81120814248902号；

2021苏银最权质字第81120809591903号；2020苏银最抵字第
81120807136501号；2022苏银最保字第81120814249501号；
2022苏银最保字第81120814249502号；

（2015）苏银最保字第 SC1000350 号；（2015）苏银最保字第
SC1000350-1号；（2015）苏银最保字第SC1000350-2号；2015
苏 银 最 保 字 第 811208005194 号 ；2015 苏 银 最 保 字 第
811208005194-1号；2015苏银最保字第811208005194-2号

苏 银 最 抵 字 第 SC1115068- 1 号 ；（2015）苏 银 最 抵 字 第
SC1115068-2 号；（2015）苏银最抵字第 SC1115068-3 号；
（2015）苏银最抵字 SC1115068-4 号、（2015）苏银最保字第
SC1115068-1 号、（2015）苏银最保字第 SC1115068-2 号、
（2015）苏银最保字第811208005194-1号、（2015）苏银最保字
第811208005194-2号

苏 银 最 抵 字 第 SC1115125- 1 号 、（2015）苏 银 最 抵 字 第
SC1115125-2号、（2015）苏银最抵字第SC1115125-3号、2015
苏 银 最 保 字 第 811208005194 号 、2015 苏 银 最 保 字 第
811208005194-1号、2015苏银最保字第811208005194-2号。

2015苏银最抵字第811208002207-1号；2015苏银最抵字第
811208002207-2号；2015苏银最抵字第811208002207-3号；
2016苏银最抵字第811208013801-1号；2016苏银最抵字第
811208013801-2号；2016苏银最抵字第811208013801-3号；
2016 苏银最保字第 811208013801 号；2017 苏银最保字第
811208025609 号；2017 苏银最保字第 811208024060-1 号；
2017苏银最保字第811208024060-3号；2017苏银最保字第
811208025609号；2017信苏银最权质字第811208025609-1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5年7月28日
附件： 不良资产债权转让清单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下午 14：30 在慈溪市新城

大道北路 543 号拍卖慈溪市龙山镇双马村（宁波宇精锁具科技有限
公司）的集体土地。报名截至拍卖会前一日 16：30，保证金缴纳截止
同日 16：00。报名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 543 号。从公告发布之
日起接受咨询、自行看样。未尽事宜详见《交易文件》。

咨询电话：13905844069 谢先生。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王永华，男，1969年6月13日出生，住湖北省汉川市

仙女山街道办事处蔡家坡86号。
沈连军与你因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由孝感市中级法

院作出的（2021）鄂 09 民终 119 号民事判决书项所产生
的沈连军拥有的全部债权，已由沈连军转让给谭吕才，
你因上述民事判决产生的债务应向谭吕才履行，特此通
知于你。

沈连军

青岛酿未来精酿啤酒产业园有限公司股东会通知书
致青岛诚合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70%）、青岛恒玉阊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现定于2025年8月15日，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西路877

号T2楼505（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8月15日上午9：00；2.会议地点：青岛市黄岛区漓江西路877号T2楼505（会议

室）；3.会议联系人：陶冲：15966811988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并表决“任命陶冲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任命朱相峰为监事”事项；2.审议并表决

“责令原法定代表人程素英、倪春荣交还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相关事宜。
请各位股东准时参会，若无法现场出席，可依照公司章程委托代理人参与，代理人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及有效身份证件。如有疑问，可会议联系人陶冲，联系电话：15966811988
召集人：陶冲 2025 年7月23日

青岛酿未来精酿啤酒产业园有限公司股东会通知书
致青岛诚合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70%）、青岛恒玉阊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现定于2025年8月15日，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西路877

号T2楼505（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现将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8月15日上午9：00；2.会议地点：青岛市黄岛区漓江西路877号T2楼505（会议

室）；3.会议联系人：陶冲：15966811988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并表决“任命陶冲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任命朱相峰为监事”事项；2.审议并表决

“责令原法定代表人程素英、倪春荣交还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相关事宜。
请各位股东准时参会，若无法现场出席，可依照公司章程委托代理人参与，代理人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及有效身份证件。如有疑问，可会议联系人陶冲，联系电话：15966811988
召集人：青岛诚合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5 年7月23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0）借字第2210号

借款人
名称
杨波

担保人
名称
宋菲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899528.8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31682.0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朱建平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朱建平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
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朱建平。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
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
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朱建平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朱建平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
务人）应支付给朱建平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
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朱建平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
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朱建平 联系电话：1355328808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朱建平

2025年7月28日


